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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政府
行政复议决定书

穗南府复决〔2020〕85 号

申请人：麦某忠

被申请人：广州市南沙区综合行政执法局

法定代表人：刘庆义，职务：局长

地址：广州市南沙区南沙街道进港大道港口大厦 585 号

申请人麦某忠不服被申请人广州市南沙区综合行政执法

局作出的《责令限期自行拆除违法建筑物的通知》，于 2020

年 7 月 29 日向本府申请行政复议，本府依法予以受理，现审理

终结。

申请人请求:

1.确认被申请人作出的《责令限期自行拆除违法建筑物的

通知》违法。

2.撤销被申请人作出的《责令限期自行拆除违法建筑物的

通知》。

申请人称：

一、被申请人不具备认定申请人房屋属违法超高的权力，

所以《责令限期自行拆除违法建筑物的通知》的作出没有事实

和法律依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第四十五条规定：“县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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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上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按照国务院规定对建设工程是

否符合规划条件予以核实。”由此可知，认定建筑是否符合规

划的机构是县级以上的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，被申请人

并没有进行认定的权力；同时在被申请人作出的通知书上，申

请人也没有看到任何用于证明申请人房屋已经被认定违法超高

的文件，所以申请人认为，申请人作出的《责令限期自行拆除

违法建筑物的通知》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。

二、被申请人在无任何现场勘査、接受调査询问通知等前

置程序的情况下作出《责令限期自行拆除违法建筑物的通知》

显属程序违法。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以及《中华人民行政

强制法》的规定，被申请人在作出《责令限期自行拆除违法建

筑物的通知》前应当到现场进行勘验，明确建筑情况以及申请

人的基本情况，同时还要针对调査的内容对申请人进行询问了

解，制作询问笔录并由申请人签名确认。但是被申请人并没有

这样做。他们在申请人毫不知情的情况下直接向申请人出具了

《责令限期自行拆除违法建筑物的通知》，不仅损害了申请人

的合法权益，也违反了法定的程序，所以申请人认为被申请人

作出《责令限期自行拆除违法建筑物的通知》的行为明显属于

程序违法行为。

三、《责令限期自行拆除违法建筑物的通知》上没有载明

救济途径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》的规定。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》第十八条第五点规定，行

政机关实施行政强制措施应当告知当事人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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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由、依据以及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、救济途径，但是申请

人在被申请人出具的《责令限期自行拆除违法建筑物的通知》

上未看到任何有关享有权利和救济途径的内容，所以申请人认

为这份通知书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》的规定。

另外，就合理性而言，被申请人未在《责令限期自行拆除

违法建筑物的通知》载明救济途径，很可能导致申请不知道或

者错过了救济的时间,若申请人未在规定时间内对通知书进行

复议或者行政诉讼,必然会导致其发生法律效力，从而引起被申

请人下一步行政强制措施，所以被申请人的行为严重损害了申

请人的权益，是不合理的。

四、案涉土地是申请人依法取得且取得规划许可证的，被

申请人的认定没有事实依据

2000 年初，申请人向东瓜宇村民委员会购买了案涉土地的

使用权，并且依约交付了购买费用。之后，为了在该地块上建

造房屋，申请人又向行政部门申请了规划许可证，并在 2006

年取得了规划许可。从以上内容可以知道，案涉房屋无论是从

土地来源还是施工行为，都是合法合规的，被申请人认定案涉

房屋存在违法超高没有事实依据。

五、案涉地块及房屋存在大量历史遗留问题，而且准备进

行旧村改造拆迁，作出强制措施时应在尊重历史的基础上做到

合法、合理、合规。

上世纪九十年代，为了发展村集体的经济，东瓜宇村对外

招商引资，将案涉地块的使用权出售给非本村集体的人，申请

人是其中一个。就申请人了解，为了方便他们建筑房屋，东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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宇村当时是协助他们将案涉土地的性质通过划拨的方式转为国

有。之后，在东瓜宇村和当地街道办事处的支持下,购买了土地

的人纷纷出资在案涉土地上建筑房屋，在这十多年期间,一直都

没有行政机关告知他们存在违法超高行为。近段时间，由于旧

村改造的需要，准备对案涉地块进行征收和拆迁工作，东瓜宇

村多次与申请人等众多情况类似的业主就补偿方案进行磋商，

但是一直没有达成一致意见，而就在此时，申请人在毫不知情

的情况下收到了被申请人出具的《责令限期自行拆除违法建筑

物的通知》，其他业主也大多都收到了这份通知书，这不禁让

人质疑其合理性及合法性。

六、对于十几年前农村历史遗留问题需要用历史的眼光去

评判当年的行为，不能用现在规范的标准对其进行一刀切的否

定，需要历史辩证地去看待当年农村建设房屋方面的行为。

土地属于不可再生资源，村集体和房地产开发企业通过旧

村改造，统筹规划对土地进行征收征用是我们发展经济重要途

径，也是国家支持的，但是申请人认为，执法不能直接一刀切,

应当要充分尊重特定的历史背景,不能以现在的标准去要求十

几年前的行为，毕竟在十几年前的农村建房,出于多方面因素的

考量，村民在自己的土地上建多几层是常态，已形成一种建房

子的惯例，申请人当年是用尽其毕生积蓄自购地块进行建房，

当时是希望能够以后老了可以颐养天年，且当时对于农村房屋

建设规范方面政策上也是比较宽松的，申请人希望政府部门能

够因地制宜结合当年的历史背景，以人性化的方式去处理历史

遗留问题，给予被征收人一个合理满意方案，这样才符合依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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治国，以人为本的精神。

综上所述，为保护申请人合法权益，特提出复议申请，请

査明事实，依法支持申请人的请求！

申请人提供了下列证据材料：《收据》（NO.0003383）、

《东瓜宇住宅小区规划图》、《责令限期自行拆除违法建筑物

的通知》等。

被申请人称：

一、被申请人为南沙区综合行政执法机关，具有查处南沙

区内违法建设行为的法定职责。

《广州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条例》第五条规定：“根据国

务院或者本省人民政府依照国务院的授权所作出的决定，城市

管理综合执法机关行使市容环境卫生、城市绿化、城乡规划、

市政、环境保护等方面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定的行政处罚权。”

《广州市违法建设查处条例》第四条规定：“市城市管理综合

执法机关负责组织实施本条例，市、区、县级市城市管理综合

执法机关按照职责分工查处违法建设。”根据《广东省人民政

府关于在广州市南沙区等地开展综合行政执法工作的公告》（粤

府函〔2019〕113 号），广州市南沙区综合行政执法局是广州

市南沙区人民政府管理的综合行政执法机构，行使城市管理领

域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定的行政处罚权。因此，被申请人具有

查处南沙区范围内违法建设的法定职责。

二、被申请人已于 2020 年 7 月 29 日对《责令限期自行拆

除违法建筑物的通知》予以撤回，该通知并未对申请人权利义

务产生影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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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涉通知仅是通知“违建当事人”自行改正违法行为，并

不具有行政强制力。案涉通知是在作出最终的处罚决定前，通

知当事人自行改正违法行为，该通知并不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

产生任何实质影响，在当事人不自行改正的情况下，执法机关

须进一步调查并作出处理决定。且在 2020 年 7 月 2 日被申请人

下属南沙街执法大队作出的《责令限期自行拆除违法建筑物的

通知》后，发现该通知上用章错误。由于机构改革、人员调整

等客观因素，目前原广州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南沙区分局已

不存在，原广州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南沙区分局南沙街综合

行政执法大队执法章已不再使用。因此，案涉的《责令限期自

行拆除违法建筑物的通知》用章错误，被申请人已于 2020 年 7

月 29 日作出了《关于撤回对南沙街东瓜宇村永安二街*号<责令

限期自行拆除违法建筑物的通知>的通知》，主动撤回了该通知，

并于当天向申请人送达。

综上，被申请人已于 2020 年 7 月 29 日撤回《责令限期自

行拆除违法建筑物的通知》，申请人的复议请求已无事实基础，

应予驳回。

被申请人提供了下列证据材料：《责令限期自行拆除违法

建筑物的通知》、《关于撤回对南沙街东瓜宇村永安二街*号<

责令限期自行拆除违法建筑物的通知>的通知》等。

本府查明：

2019 年 2 月 15 日，中共广州市南沙区委、广州市南沙区

人民政府印发《中共广州市南沙区委 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政府关

于印发<广州市南沙区机构改革方案>的通知》（穗南发〔2019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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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号），南沙区政府机构没有设置广州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

南沙区分局。

2019 年 5 月 16 日，广东省人民政府发布《 广东省人民政

府关于在广州市南沙区等地开展综合行政执法工作的公告》（粤

府函〔2019〕113 号）。该公告第二条规定，广州市南沙区综

合行政执法局的具体职能包括行使城市管理领域法律、法规、

规章规定的行政处罚权；与上述行政处罚权相关的监督检查、

行政强制职权，由广州市南沙区综合行政执法局依法行使。相

关行政执法权由广州市南沙区综合行政执法局集中行使后，其

他行政主管部门不得再行使；仍然行使的，作出的相关执法决

定一律无效。

2020 年 7 月 2 日，被申请人下属南沙街综合行政执法大队

以“广州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南沙区分局南沙街执法队”的

名义向申请人作出《责令限期自行拆除违法建筑物的通知》（以

下简称涉案通知），认为申请人在南沙街东瓜宇村永安二街*

号的建筑物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第四十条的

规定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二十三条和《广

州市城市管理综合条例》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，责令申请

人限期自行拆除该违法建筑物。

2020 年 7 月 29 日，被申请人下属南沙街综合行政执法大

队作出《关于撤回对南沙街东瓜宇村永安二街*号<责令限期自

行拆除违法建筑物的通知>的通知》，告知申请人因机构改革，

将其于 2020 年 7 月 2 日向申请人作出的涉案通知予以撤回。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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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人将上述文书张贴于申请人的涉案建筑物墙上。

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予以证实：《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在

广州市南沙区等地开展综合行政执法工作的公告》（粤府函

〔2019〕113 号）、《中共广州市南沙区委 广州市南沙区人民

政府关于印发<广州市南沙区机构改革方案>的通知》（穗南发

〔2019〕1 号）、《责令限期自行拆除违法建筑物的通知》、

《关于撤回对南沙街东瓜宇村永安二街*号<责令限期自行拆除

违法建筑物的通知>的通知》及送达照片等。

本府认为：

一、被申请人是本案适格被申请人。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第六十四条、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十六条及《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在

广州市南沙区等地开展综合行政执法工作的公告》（粤府函

〔2019〕113 号）的规定，被申请人具有查处南沙区范围内违

法建设的法定职责。本案中，涉案通知落款单位为 “南沙街综

合行政执法大队”，系被申请人的派出机构，该派出机构作出

涉案通知并非履行法律法规授权其以自己的名义行使的职责，

因此应认为该行为系由被申请人作出。虽然，涉案通知上盖章

单位为原广州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南沙区分局南沙街执法

队，但是，涉案通知作出时，原广州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南

沙区分局已不存在，相关城市管理领域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定

的行政处罚权已由广州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承担。因此，根据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十二条、第十三条的规定，被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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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人为本案适格被申请人。

二、被申请人撤回《责令限期拆除违法建设通知书》不影

响本案的审理。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》第三十九条

规定：行政复议期间被申请人改变原具体行政行为的，不影响

行政复议案件的审理。但是，申请人依法撤回行政复议申请的

除外。本案中，虽然被申请人在复议审理期间作出《关于撤回

对南沙街东瓜宇村永安二街*号<责令限期自行拆除违法建筑物

的通知>的通知》，由于申请人未依法撤回本案行政复议申请，

因此，被申请人撤回涉案通知不影响本案的审理。

三、被申请人作出《责令限期自行拆除违法建筑物的通知》,

并未提交相关证据、依据和其他相关材料，应视为没有证据、

依据。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

（四）项：“行政复议机关负责法制工作的机构应当对被申请

人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审查，提出意见，经行政复议机关

的负责人同意或者集体讨论通过后，按照下列规定作出行政复

议决定：......（四）被申请人不按照本法第二十三条的规定

提出书面答复、提交当初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、依据和其

他有关材料的，视为该具体行政行为没有证据、依据，决定撤

销该具体行政行为。”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二十

三条第一款：“......被申请人应当自收到申请书副本或者申

请笔录复印件之日起十日内，提出书面答复，并提交当初作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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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、依据和其他有关材料。”的规定，被申

请人应当依法提出书面答复、提交当初作出涉案通知的证据、

依据和其他有关材料。本案中，被申请人在法律规定期限内仅

向本府提交了涉案通知、《关于撤回对南沙街东瓜宇村永安二

街*号<责令限期自行拆除违法建筑物的通知>的通知》和法律依

据，未向本府提交作出涉案通知的相关证据、依据，应视为被

申请人作出涉案通知没有证据、依据，依法应予撤销。但鉴于

涉案通知已由被申请人自行撤回，不具有可撤销内容，因此，

应确认该行为违法。

综上所述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二十八

条第一款第（三）项规定，本府决定：

确认被申请人 2020 年 7 月 2 日作出的《责令限期自行拆除

违法建筑物的通知》违法。

申请人如对本决定不服，可以自接到本决定之日起 15 日内

向广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2020 年 9 月 27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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